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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316         证券简称：青云科技       公告编号：2024-049 

 

北京青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结果暨

权益变动超过 1%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

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嘉兴蓝驰帆畅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嘉

兴蓝驰”）、天津蓝驰新禾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天津蓝驰”）分别持

有北京青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3,960,139 股股份、1,033,314

股股份，分别占本次减持计划披露时公司总股本的 8.29%、2.16%。嘉兴蓝驰、

天津蓝驰为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 4,993,453 股股份，占本次减持计划披露

时公司总股本的 10.45%。上述股份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已于 2022

年 3 月 16 日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公司于 2024 年 6 月 7 日披露了《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

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4-029），股东嘉兴蓝驰、天津蓝驰拟在减持股份

计划公告披露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 3 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及大宗交易方式

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 716,788 股，减持比例不超过减持计划披露时

公司总股本的 1.50%。 

近日，公司收到股东嘉兴蓝驰、天津蓝驰出具的告知函，截至 2024 年 10

月 1 日，嘉兴蓝驰和天津蓝驰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已届满，在减持计划期间内，

嘉兴蓝驰、天津蓝驰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 477,859 股，占公

司目前总股本的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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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权益变动情况 

因股东履行此前披露的股份减持计划及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归

属股份登记公司总股本增加导致的被动稀释，嘉兴蓝驰和天津蓝驰持有的公司股

份权益变动超过 1%。本次权益变动后，嘉兴蓝驰、天津蓝驰合计持有公司

4,515,594 股股份，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 9.45%。本次权益变动不触及要约收购，

不会使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嘉兴蓝驰 5%以上非第一

大股东 

 

3,960,139 8.29% IPO 前取得：3,960,139

股  

天津蓝驰 1,033,314 2.16% IPO 前取得：1,033,314

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嘉兴蓝驰 3,960,139 8.29% 受同一主体控制  

 天津蓝驰 1,033,314 2.16% 

合计 4,993,453 10.45% — 

 

注：上表“持股比例”按照本次减持计划披露时的公司总股本 47,785,987 股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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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减持总金额

（元） 
减持完成情况 

当前持股

数量（股） 

当前持股

比例 

嘉兴蓝驰 378,973 0.79% 2024/8/1 ～

2024/9/30 

集中竞价

交易 

25.44－32.24  10,646,905.33 未 完 成 ：

189,487 股 

3,581,166 7.49% 

天津蓝驰 98,886 0.21% 2024/8/1 ～

2024/9/30 

集中竞价

交易 

25.44－32.22  2,777,721.73 未 完 成 ：

49,442 股 

934,428 1.96% 

 

注：上表“减持比例”和“当前持股比例”按照本公告披露时公司总股本 47,791,284 股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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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三、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情况 

1、信息披露义务人：嘉兴蓝驰帆畅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信息披露义务

人基本信息 

名称 嘉兴蓝驰帆畅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南江路 1856 号基金小镇 2 号楼 118

室-14  

权益变动明细 

变动方式 变动日期 股份种类 
减持股数

（股） 

变动比例

（%） 

集中竞价 
2023 年 6 月 14

日 

人民币普通

股 
18,544 

0.04 

 

集中竞价 

2024 年 8 月 1

日-2024 年 9 月

30 日 

人民币普通

股 
378,973 0.79 

被动稀释 

2023 年 6 月 21

日、2024 年 8

月 6 日 

人民币普通

股 
- 0.06 

 

2、信息披露义务人：天津蓝驰新禾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信息披露义务

人基本信息 

名称 天津蓝驰新禾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 天津生态城动漫中路 482 号创智大厦 1-103-10 

权益变动明细 

变动方式 变动日期 股份种类 
减持股数

（股） 

变动比例

（%） 

集中竞价 
2023 年 6 月 14

日 

人民币普通

股 
4,603 

 

0.01 

 

 

集中竞价 
2024 年 8 月 1

日-2024 年 9 月

人民币普通

股 
98,886 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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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日 

被动稀释 

2023 年 6 月 21

日、2024 年 8

月 6 日 

人民币普通

股 
- 0.01 

 

注：1、公司分别于 2023 年 3 月 28 日、2023 年 10 月 21 日披露了《关于持

股 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3-011）、《5%

以上股东减持计划时间届满暨减持结果公告》（公告编号：2023-062），股东嘉兴

蓝驰、天津蓝驰于 2023 年 6 月 14 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

23,147 股，其中嘉兴蓝驰减持 18,544 股、天津蓝驰减持 4,603 股； 

2、被动稀释情况：2023 年 6 月 21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了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

归属的股份登记工作，公司总股本由 47,462,175 股变更为 47,785,987 股；2024

年 8 月 6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了 2021 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第一批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

归属期归属的股份登记工作，公司总股本由 47,785,987 股变更为 47,791,284 股。

股东嘉兴蓝驰和天津蓝驰持股比例被动稀释； 

3、减持股份来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的股份； 

4、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

何权利限制或限制转让的情况； 

5、本次变动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相关规定情形及其相关承诺。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公司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本次权益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后持有股份 

持股数量（股） 占变动前总股 持股数量（股） 占变动后总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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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比例（%） 本比例（%） 

嘉兴蓝驰 3,978,683 8.38 3,581,166 7.49 

天津蓝驰 1,037,917 2.19 934,428 1.96 

合计 5,016,600 10.57 4,515,594 9.45 

 

注：本次权益变动包含被动稀释；本次权益变动前的持股比例按照当时公司

总股本 47,462,175 股计算；本次权益变动后的持股比例按照公司目前总股本

47,791,284 股计算。 

四、其他情况说明 

（一）本次权益变动为公司总股本增加导致的被动稀释及股东履行此前披露

的股份减持计划所致，不触及要约收购。 

（二）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三）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等后续事项。 

 

 

特此公告。 

 

北京青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10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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